IMC第四十二屆全國年會盃暨吳主席盃高爾夫球賽簡章
年度主題：友誼傳承 精益求精
一、宗    旨：為增進各社之友誼，並促進高爾夫球運動，切磋球技健康身心，
              特舉辦高爾夫球聯誼賽。
二、比賽日期：103年4月25日（星期五）9:30報到，10：30準時開球。
三、比賽地點：台北高爾夫球場(桃園縣蘆竹鄉坑子村斥塗崎34之1號  03-3244856）
四、比賽人數：球場以250人為限，各社報名人數依比例分配如下(含團體報名人數)
              基隆社14人、台北社22人、桃園社17人、新竹社16人、苗栗社11人、              南投社11人、台中社20人、彰化社32人、雲林社08人、嘉義社29人、               台南社29人、南瀛社19人、高雄社22人
五、主辦社：基隆社
六、協辦社：台北社、桃園社、新竹社、苗栗社、台中社、彰化社
南投社、雲林社、嘉義社、台南社、南瀛社、高雄社
七、贊助單位：GOLF高爾夫雜誌、生寶臍帶血銀行
八、參加資格：1.凡IMC社友、配偶、直系親屬均歡迎報名參加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  2.參加團體賽選手以社友為限，資格不符者請勿報名。              　
九、報名日期：103年3月10起至103年4月5日截止並完成匯款，如要更改參賽名單請於4月8日下午5:00之前聯絡基隆社秘書處，
              逾期恕不受理。（一桿進洞以截止報名前報名者有效）
十、報 名 費：1.報名費每人500元。
                由各社按報名人數統計後,利用匯款方式繳費。
  銀行：基隆一信(信二路分社)   帳號：006 020 0302677
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基隆市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謝陳煌
2.本球賽以報名人數收取費用，報名而未參賽者，恕不退費。
              3.擊球費用共計2368元自行付費(含果嶺費，桿弟費，電動車)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1.本球賽採團體報名,請各友社秘書彙集後以E-mail向基隆社翁秘書
                統一報名。TEL：（02）2424-7227  FAX：（02）2425-8499 
E-mail:imckl @mail2000.com.tw
     2.球袋卡于4/20前寄達各社秘書處(球袋卡請繫於球具上)。
　   3.報名表分團體及個人，請勿重覆；表格由基隆社提供。
     4.各社報名表及團體賽代表報名表請分別填明社別、姓名、性別，差
　　　 點、社務職稱年齡等以利編組，計算成績。
十二、比賽規則：採國際高爾夫球賽規則及台北球場高爾夫球場單行規則。如有爭議由比賽委員會裁定。
十三、比賽辦法：1.因採用36洞比賽，分ABCD四區，因此以CD區抽6洞，依賽完18洞採新新貝利亞法計算成績，未賽完18洞者，其成績不予計算，團體賽固定以CD兩區做為比賽場地，個人賽為AB區。
                2.總桿最少者為總桿冠軍，桿數相同時，以後九洞（IN）桿數較少者為勝，再相同時，依序以18.17.16....比洞，以該洞桿數少者為勝。得總桿冠軍者，其成績不列入淨桿計算。
                3.淨桿相同時，以差點較低者為勝，若差點相同，以後九洞（IN）桿數較少者為勝，再相同時，依序以18.17.16....比洞，以該洞桿數少者為勝。
               4.計分卡採用同組一張，由同組人員推選一人(差桿較低者)計算成績，為求公平及正確，請於賽完後，詳細核對每洞桿數及總桿數，並且在計分卡上全員簽名後，再繳回報到處，如計分卡遺失，則成績不予計算。計分卡將由電腦依新新貝利亞法計算成績及名次，尚請出賽社友務必留意計分卡桿數之確認，多計、少計皆失去比賽資格。
5.吳主席盃之團體賽，參賽之各社請推派社友8人參賽〈50歲以上3人，49歲以下5人〉，取50歲以上2人，49歲以下4人成績較優之6人，總桿數較少者為勝，桿數相同時，以年齡總和多者為勝。
               6.吳主席團體賽之獎項，取冠軍、亞軍、季軍3組，各頒發8個獎牌。
               7.團體賽冠軍，可榮獲吳主席獎盃一座，將保留於全國年會時頒獎，如累計3次冠軍，可永久保留此座獎盃。
               8.果嶺上推桿一定要將球推進洞為準。NO OK
十四、比賽編組：1.主辦社比賽委員會將各社混合編組，並于4月20日前將編組表
                   寄達各友社，請各友社參賽選手注意開球時間及組別。
                2.團體組選手以CD兩區為比賽場地。
十五、晚宴地點：台北球場2樓餐廳
十六、晚宴時間：PM 5:10 (晚宴、頒獎、主辦社交接)
十七、頒    獎：比賽完畢，於台北球場2樓餐廳晚宴及舉辦頒獎典禮，得獎者請親自出席領獎；未出席者獎杯保留,其獎品則提供為摸彩品。
	十八、一桿進洞獎：A，D區各選一洞，並以兩洞中任一洞先行進洞者獨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(以截止報名前報名者有效)



十九、比賽大會暨委員會：
	   會    長：黃明發  副  會  長：張森烈 
	   主任委員：謝陳煌  副主任委員：陳素昭  總幹事：朱文彬  顧問：江文奇
	   大會委員：
台北社-王丁財   桃園社-鄭進明   新竹社-陳潤洋   苗栗社-江德利  
台中社-劉燕飛   彰化社-黃新鎮   南投社-陳宗憶   雲林社-曾國河 
      嘉義社-鄭信億   南瀛社-張瀚元   台南社-劉士榮   高雄社-劉銀連 
       
裁判長：劉哲嘉 
      比賽委員：台北社-何新發   桃園社-林恩田   新竹社-陳俊宏   苗栗社-方正宗
台中社-李孝賢   彰化社-謝福炎   南投社-洪令洧   雲林社-周慧芳
嘉義社-張  朝   南瀛社-曾啓能   台南社-許富大   高雄社-楊政遠 
基隆社-鍾佳伶
二十、備  註：1.比賽當天如遇不可抗拒天候影響或球場關閉不能進行時，
                比賽委員會得提議停止比賽或另擇期舉行。
              2.優勝者(總桿冠軍、淨桿冠、亞、季軍)獎盃，將保留於全國年會時頒獎。
3.本次比賽獎品豐富，請各社社友們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舉。
              4.高爾夫球培訓選手及職業教練，選手不計成績。              
二十一 、球場介紹
        台北球場為老字號球場（民國43年成立）。標準卅六洞區分為A、B、C、D四區，另有中區教學球場短九洞（三桿短洞），合計四十五洞，一天可容納640-720人擊球，練習場長度二五０碼，有上下兩層共六十六打擊席位及夜間照明設備，另有各種難度之沙坑、果嶺、切桿練習區，為台灣最大球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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